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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 為強化本校採購業務功能，貫徹預算制度，特訂定本辦法，本辦法所稱採購，指工

程之定作、財物之買受、定製、承租及勞務之委任或僱傭等。 
第 二 條 財物採購之年度預算： 

凡本校一切財物之購置均需透過年度預算之編列，凡未列入年度資本或事務性用品

之採購預算者除緊急性或為維謢學校資財避免重大災害或天然災害之維修支出外，

不得動支學校經費，其採購是否為緊急性由校長核定。 
第 三 條 財物之採購、修護與營繕工程，除緊急需要外，均須依正常請購程序辦理，但難以

應急者或有特殊原因者，得先行採購並由請購單位敘明原因經校長或其授權人核准

始得辦理核銷手續。 
第 四 條 依採購金額區分其作業程序如下： 

一、採購金額未達新臺幣5仟元者，授權單位主管核定採購。 
二、採購金額達新臺幣5仟元而未達新臺幣1萬元者，其品名、規格詳細者，得免附

估價單，經單位主管、學院院長(僅適用系所、學位學程)、總務處審核後，由

會計主任核定採購。 
三、採購金額達新臺幣1萬元而未達新臺幣3萬元者，由請購單位取得1家(含)以上廠

商報價，經單位主管、學院院長(僅適用系所、學位學程)、總務處、會計主任

審核後，陳校長核定採購。 
四、採購金額未達3萬元之餐費、燃料費、場地費、住宿費、學生校外活動保險費

及交通費等費用，得直接採購核銷，但如所購物品與科目或相關規定不符者，

會計單位得予拒絕核銷。 
五、採購金額達新臺幣3萬而未達新臺幣30萬元者，由請購單位取得2家(含)以上廠

商報價，經單位主管、學院院長(僅適用系所、學位學程)、總務處、會計主任

審核後，由採購小組選擇最低價廠商議、比價或另詢廠商估價後，陳校長核定

採購。 
六、採購金額達新臺幣30萬元而未達新臺幣1仟萬元者，由請購單位取得3家(含)以

上廠商報價，經單位主管、學院院長(僅適用系所、學位學程)、總務處、會計

主任審核後，由採購小組選擇最低價廠商議、比價或另詢廠商估價後，陳校長

核定採購。 
七、水電費、郵電費、政府規費、銀行手續費等，得直接辦理核銷，但如所購物品

與科目或相關規定不符者，會計單位得予拒絕核銷。 
八、本辦法所稱估價單除廠商開立外，於電子商城或網購平台列印頁面得視同廠商



報價單。 
第 五 條 各單位應於需用日前提前申請，依金額大小區分如下： 

一、採購金額達新臺幣1萬元而未達新臺幣3萬元者，應於需用日前二週提出申請。 
二、採購金額達新臺幣3萬元者，應於需用日前一個月提出申請。 
三、須向國外採購財物者，請購單位應於需用日前三個月提出申請。 

第 六 條 營繕工程申請程序： 
一、凡固定於一定位置之營繕工程依本程序辦理。 
二、現有設施如因正常使用而損壞者，由設施管理單位提出申請，經會簽營繕組後，

依修繕所需開支其金額之大小，其核准權責單位如第九條所列之規範辦理。 
三、新設工程一律檢具設施平面圖，註明施工位置及工程材料。案件於申請辦理時，

應會簽管理單位同意，送營繕組依前項程序簽核辦理。 
四、營繕（修繕）工程辦理優先順序，以必要且無替代方案者為第一優先，經常使

用者次之，擴充使用功能事項再次之，依序辦理。有一定完工期限案件，應由

管理單位會同營繕組預估所需作業時間預先申請辦理。 
五、新建及重大修繕工程係指工程金額在新臺幣壹仟萬元以上之工程，有關工程之

發包公告、公告期限、領取標函圖說，營繕工程投標須知、契約草稿、投標切

結書、工程造價計算表、工程標價單、押標金、退還押標金申請單、工程招標

投標廠商印模單、工程設計圖說、開標、決標、簽訂工程合約、履約保證、施

工監造、逾期罰款、估驗付款辦法、承包商請領工程款等，均依「新建及重大

修繕工程作業規範」辦理。 
第 七 條 公開招標之案件於開標前陳請校長核定底價，其餘不限。 
第 八 條 屬專屬權利、獨家製造或供應、藝術品、秘密諮詢，無其他合適之替代標的者。原

有採購之後續維修、零配件供應、更換或擴充，因相容或互通性之需要，必須向原

供應商採購者。屬原型或首次製造、供應之標的，以研究發展、實驗或開發性質辦

理者，均應填具「限制性招標理由」併同「財產物品採購修繕請示單」，陳校長核

准後，採直接議價方式辦理。 
第 九 條 合約訂定： 

一、採購金額達新臺幣10萬元未達新臺幣50萬元且經費來源屬資本門之採購案者，

授權總務處訂定「訂購單暨採購簡約」。 
二、採購金額達新臺幣50萬元之採購案，由總務處擬定採購合約，併同財產物品採

購修繕請示單，陳請校長核定。 
第 十 條 經完成請採購程序後，請購單位應依照契約、請購單、估價單及其他文件所開列之

品名、數量、規格清點符合後，報請派員驗收。 
驗收單位根據合約、圖說、發票、規格、樣品及有關文件辦理驗收，檢查財物名

稱、規格、材質、數量等項目是否符合。 
第十一條 驗收單位： 

一、驗收時主驗人為總務處保管組人員，請購單位配合會驗。當採購金額達10萬元

以上時，由會計室派員監驗；採購金額達新臺幣100萬元以上時除由會計室派

員監驗外，再由設計、監造或承辦採購單位派員協驗。 
二、驗收人員之分工： 

(一)主驗人員：主持驗收程序，抽查驗核廠商履約結果有無與契約、圖說或貨樣

規定不符，並決定不符時之處置。 
(二)會驗人員：會同抽查驗核廠商履約結果有無與契約、圖說或貨樣規定不符，

並會同決定不符時之處置。 
(三)協驗人員：協助辦理驗收有關作業。 
(四)監驗人員：監視驗收程序。 



三、驗收完成後，屬財產登記者應由總務處保管組列入系統管理。 
第十二條 監辦單位： 

採購金額新臺幣100 萬元(含)以上之財物購置或營繕工程之開標、比價、議價、驗

收，應由會計室監辦。 
第十三條 接受政府機關補助辦理採購者，依本校「執行政府機關補助經費採購作業辦法」辦

理。 
第十四條 未達10萬元非政府機關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之請購案件，授權計畫主持人採購決行與

驗收。 
第十五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令之規定辦理。 
第十六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採購、驗收作業流程 

1.採購作業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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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開招標作業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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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驗收作業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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